
2018 年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

学业奖学金评选细则 

 

为改善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生源结构，提高生源质量，吸引更多优秀考生报

考我院，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、潜心科研、勇于创新、积极进取，根据《上海海事

大学全日制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实施办法》和《关于开展 2018 年上海海事大学硕士研

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工作的通知》的文件精神，结合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实际情

况，现制定 2017 级、2018 级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细

则如下： 

一、评选范围 

2017 至 2018 年入学的中国籍非定向在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。 

二、奖励额度和名额分配 

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奖励额度和比例见《上海海事大学全日制研究生学业奖学金

实施办法》（沪海大研〔2017〕115 号）和《关于开展 2018—2019 学年上海海事大

学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工作的通知》。 

根据学校名额分配办法，按照各专业的中国籍非定向在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数

计算各专业的名额，可根据当年申请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。 

三、评选条件 

1.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。 

2.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。 

3.诚实守信，品学兼优。 

4.有较强的科研潜力。 

5.在具备以上基本条件的前提下： 

（1）对于新入学研究生：根据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、复试成绩以及考生背景等

因素按专业进行综合排序，择优确定获奖研究生及获奖等级。 

计算公式：排序成绩=入学录取总成绩*K1*K2 

高校生源系数 K1：原 985 高校生源系数为 1.1，原 211 高校生源系数为 1.08，

一般院校系数为 1.0，不累计； 

一志愿生源系数 K2：一志愿系数 1.03，非一志愿系数为 1.0 

若排序成绩相同，综合考虑初试前三课成绩及全国大学英语考试成绩等相关材料。 

（2）对于二年级研究生：根据研究生学习成绩、科研创新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

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确定学业奖学金的等级，其中： 

 评选总分由课程学习成绩和科创实践综合分构成，若评选总分相同，按照



课程学习成绩从高到低排序；若两者都相同，综合考虑全国大学英语考试

成绩、创新项目申报及参与等其他情况。 

 课程学习成绩和科创实践综合分计算方法详见附件二《物流科学与工程研

究院硕士研究生学业综合奖学金评价指标》（二年级）。 

6.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取消学业奖学金的评选资格： 

（1） 申请奖学金当年未完成报到注册手续的； 

（2） 截至当年 9月中旬未按学校要求全额缴纳学费及住宿费等相关费用、个人

档案未按相关规定及时转到学校； 

（3） 中期考核为“D档”的； 

（4） 受到学校纪律处分，或者受到行政处罚、刑事处分的； 

（5） 在申请学业综合奖学金过程中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的；并由学院和研

究生院将其行为记入个人档案。 

7.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奖励的研究生，应积极参加学校创新活动、申报学校

创新项目。 

8.同一学年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同学可以申请学业奖学金特等奖，但不可

兼得学业奖学金一、二、三、四等奖，学业特等奖学金评定由研究生院统一组织评

审。 

四、评选程序 

1.成立由主管研究生工作领导、研究生导师、辅导员、教学秘书和学生代表等

组成的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工作小组，坚持“公平、公正、

公开”原则，开展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工作。 

2.9 月 12 日—19 日，在充分讨论及调研的基础上，形成 2018 年物流科学与工

程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细则（试行），上报研究生院备案，并对全院

学生公示。 

3.10 月 10 日前，组织评选，形成 2018 年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学

业奖学金推荐名单，并在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网站公示五个工作日。 

4.公示无异议后，学院将经公示无异议的 2018 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推荐名单电

子版、纸质版和申请表纸质版提交研究生院,同时提交一份学院评选报告（包括异议

及其处理情况报告）。 

五、异议处理 

对学业奖学金评审结果有任何异议，可在公示阶段以书面形式向物流科学与工

程研究院反映。 



联系人：黄老师 

联系地址：科研楼 417A 室 

联系电话：021-38284608 

邮箱：fenhuang@shmtu.edu.cn 

六、附则 

本细则由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院负责解释，其他未尽事宜，由物流科学与工程

研究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工作小组酌情决定。 

 

 

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9 月 19 日 

  



上海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新生奖学金各学院名额分配列表 

学院 特等 

（人数） 

一等 

（人数） 

二等（人数） 三等（人数） 四等（人数） 

法学院 4 43 58 102  

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1 15 20 36  

交通运输学院 6 24 33 57  

经济管理学院 7 29 39 68  

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院 1 22 30 53  

商船学院 7 25 34 59  

外国语学院 3 20 27 48  

文理学院 0 4 5 9  

物流工程学院 2 38 50 88  

信息工程学院 3 39 52 90  

合计 34 259 348 610  

上海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业综合奖学金各学院名额分配列表

（老生） 

学院 特等 

（人数） 

一等 

（人数） 

二等（人数） 三等（人数） 四等（人数） 

法学院  36 73 91  

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 9 18 23  

交通运输学院  14 29 36  

经济管理学院  24 48 60  

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院  14 28 36  

商船学院  16 32 40  

外国语学院  14 29 36  

文理学院  2 5 6  

物流工程学院  21 42 52  

信息工程学院  20 40 58  

合计  170 344 438  

 

 

《2018 年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学业综合奖学金评价指标》（二年级） 



备注：1、科创实践综合分中论文、专利、竞赛等成果计分办法参考《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授予

一级

指标 
二级指标 分值 

测评 

分数 

课程成绩 
A B C D  

90 85 80 75  

科

创

实

践

综

合

分 

* 

学

术

论

文 

A 类 

A0：SCI，SSCI 高被引或者热点论文 26  

A1：SCI，SSCI 一区论文；中国社会科学（中文版）；UT/DALLAS

界定的 24 种期刊 
20 

 

A2：SCI，SSCI 二区论文 16  

A3：SCI，SSCI 三区论文；中国社会科学（外文版） 14  

A4：SCI，SSCI 四区论文；CSSCI 各学科排名前 3 的期刊；

主要内容被《新华文摘》转载的（不含论文摘编）学术论文；

被 A&HCI（艺术人文科学引文索引）检索的期刊论文 

12 

 

B 类 被 EI 检索的期刊论文；CSSCI 各学科排名前 4-8 的期刊 6  

C 类 

C1：主要内容被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》转载的（不含论点摘

编）学术论文；《人民日报》理论版、《文汇报》理论版、《解

放日报》理论版、《光明日报》理论周刊头版上发表的理论文

章；《求是》杂志上发表的理论文章 

4.5 

 

C2：除 A、B 二类期刊外，中文权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；《人

大复印资料》全文转载的学术论文 
3 

 

D 类 

被 SCI、SCIE 检索的会议论文；《上海海事大学学报》上发表

的论文；《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》（CSSCI）扩展版来源期刊；

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》的扩展库目录期刊；国外正式出版的

外文期刊论文 

2 

 

E 类 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》期刊 1.2  

F 类 被 EI、ISTP、ISSHP 检索的外文会议论文（最高限 1 项） 0.6  

G 类 有刊号的学术期刊论文（最高限 1 项） 0.5  

知

识

产

权 

发明专利（授权） 12  

发明专利（实审） 1  

发明专利（受理）（最高限 1 项） 0.5 
 

竞

赛

奖

项

* 

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

展中心认定的竞赛、上海市

认定的参与毕业生进沪就业

打分的竞赛 

成果等级 排名 1 排名 2 排名 3  

国家赛 

一等奖 4 2.8 2  

二等奖 3 2.1 1.5  

三等奖 2 1.4 1  

地区赛 

（最高限 1 项） 

一等奖 3 2.1 1.5  

二等奖 2 1.4 1  

三等奖 1 0.7 0.5  

校园赛 

（最高限 1 项） 

一等奖 1 0.7 0.5  

二等奖 0.5 - -  

我校认定的其他全国性专业竞赛（如：全国物联网应

用创新大赛等） 

一等奖 3 2.1 1.5  

二等奖 2 1.4 1  

三等奖 1 0.7 0.5  

总分合计  



学位成果要求》，SCI/EI 等论文需出具相关证明；录用通知发票/附缴费证明视为见刊；以团队

形式参加的，证书上有排名先后，队员得分按照表格相应排名计分；无排名先后的，所有人员

得分均按照表格中排名 1的分值*0.85 计算； 

2、其他未尽事宜，由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工作小组酌情决定。 


